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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業為例，從整體來看，美髮業的總就業量是增加的，因此對於美髮業其實是有利的，

對於那些結束營業的業者而言，則是不利的。也就是這種可能的情況，政府才會編列 982

億元的經濟自由化支援方案，來協助可能受害的產業或個人。一方面協助他們低利貸款，

增加投資，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協助他們轉業訓練，或是延長失業給付。這種

配套措施在簽署 FTA（自由貿易協定）時，是一個很標準的作法，當年我們在加入 WTO 時

，也曾編列 1,000 億的農業發展基金。 

三、行政院對輿論上的反應令人失望，行政院的網站對這些是是而非的言論全無說明，經濟部

的網站雖有「經濟部對於學生提出罷工意見之回應」，但也只有區區不到五百字的教條式

說明，而國發會更離譜，對這些日子輿論對服貿的質疑完全沒有反應，讓人懷疑行政部門

，尤其是首長們對政策的辯護及對輿論的反應能力。 

四、四個月前，江院長才要求各部會要為政策辯護，但從這一波朝野服貿攻防戰來看，這個命

令是白下了，如果行政院對政府的重要政策都能被輿論由白講成黑而無動於衷，不積極澄

清，那真是政務官之恥了。 

（一一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內護理人力吃緊，業已礙及醫療院

所正常運轉及醫療品質，衛生主管機關擬藉國家考試錄取率

調節、穩定護理執業人力不足問題。但國家考試錄取率之調

整，並不足以肆應基層護理人力匱乏問題。政府除應積極落

實各項改善護理執業環境措施外，應分級人力管理制度，朝

複合式護理照護模式發展，以期業者樂業，並維護病患之醫

護品質與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臺灣醫護界這幾年來出現嚴重的人力短缺問題，護士荒已嚴重到部分醫療院所需以暫時關

閉病房來因應，長此以往，人民就醫品質勢必每況愈下。根據各大醫院統計，目前每年護

士約缺 6,000 名左右，惟若要達到政府宣稱護病比 1：7 的理想目標，則估計每年還缺 9,000

名。邇來，隨著臺灣人口的急速老化，長期照護所需基層護理人力的缺口已更形擴張，而

此同時，醫療機構護理人力設置標準的提高又勢在必行；再加上考選部為因應教育部民國

94 年停辦高職護理科政策，已宣布自 102 年起停辦護士普考，值是，護理人力缺口對醫療

體系正常運作之負面衝擊顯不只雪上加霜，更已迫在眉睫。 

二、然而，衛福部及醫療院所提出的「藥方」竟是要求考選部設法解決近年來護理師考試及格

率「偏低」的問題，並明確要求考選部修改相關考試規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醫事

人員考試規則第 12 條，將自民國 90 年起採用固定式「總成績 60 分及格」改以全程到考人

數之固定比率─16%為及格，以茲穩定，並提高護理師考試及格率及錄取人數，充實基層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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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力。根據了解，目前此一修正規則已按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踐行公告程序，即將交付

考試院會討論（曹以會，2013），然而護理執業人力不足問題，是否能逕以修訂護理人員

考試相關規定，調整國家考試、錄取標準及錄取率獲得實質改善，實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 

三、根據學者研究結果，我國護理人力雖隨著學校升格改制而提高「學歷」，但由於教育部要

求所改制之大專必須增加通識科目學分，使得專業與實習時數反而縮減，導致專業教育品

質及「學力」未必隨學校升格、「學歷」升等而提升，甚至因學用落差而產生與臨床實務

脫節現象。自護理教育「高教化」之後，因所收學生資質較過去優秀，於是在大專四年教

育期間，老師多半灌輸學生較偏於管理、行政所需職能，惜學生離開校門，投入職場時的

臨床經驗，卻仍多是從基層、初階護理工作做起，使得畢業生往往因缺乏臨床照護動機而

眼高手低，不是選擇繼續進修就是另謀他職而快速流失。簡言之，臺灣近年護理畢業生人

數每年約近 14,000 人，量不算少，若按原定人力培養及職涯發展目的投入護理工作，應不

致發生所謂之臨床護理人力短缺問題，但以實際情況觀之，各校院所培養的人力未積極投

入職場，不僅造成人力短缺之嚴峻現象，其背後隱含的教育資源浪費、虛擲，亦為主掌護

理人力養成教育機關及各相關學校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四、教育部應考慮恢復職校護理科班，或增置高中護理特色學校；考選部宜研議恢復辦理護士

或護佐普通考試，俾充實目前最缺乏之基層護理人力。而衛福部亦允宜考量修法，賦予臨

床（醫療）助理得於醫師監督下自主從事部分醫療工作之職業上和法律上應有的尊嚴、資

格及責任。此外，各醫療院所亦宜積極檢討經營管理策略，落實建構護理輔助人力制度，

積極推動複合式醫療、照護，讓不同層級護理人力能各司其職、垂直分工，俾國家培養、

考選之珍貴護理專技人力，能切實發揮關鍵職能蔚為專業所用，讓業者能樂業敬業，也讓

病家能安全、安心。 

（一一八）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當前的健保政策對於女性健康維護尚

有許多不合理處，籲請有關檢討研議。健保對待婦女的第一

不當就是把女人當成生產的工具，因為現行健保政策給付產

檢和生產，卻不給付避孕，只鼓勵懷孕，卻不支持避孕，其

實並不公平，也無正義。這是一個充滿性別偏見的政策，但

卻行之多年，從臨床案例顯示；許多迫切需要避孕的女人都

是貧苦不幸的女人。健保給付想懷孕、擔心不孕、懷孕和生

產的女人，但是拒絕女人避孕的選擇；而諷刺的是；婦女一

生 30 多年適合懷孕期間，大部分時間卻都在避孕。在台灣，

青少女懷孕或生產往往反映貧富和城鄉差距，以台東縣為例

；許多剖腹產多次的產婦，她們想結紮避孕，卻付不起費用


